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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73. 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大会，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
1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2 
《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3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4 
和《儿童权利公

约》，
5
 

 又重申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是一项人权，并重申这一

权利源于人的固有尊严， 

 回顾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6 
的定义，健康是一种完全享有身心健康

和社会福祉的状态，而非仅仅是没有病痛， 

 认识到必须逐步充分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回顾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首脑会议和特别会议及其后续会议通过的宣言和

行动纲领的有关规定，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宣言》
7 
所载的与健康有关的四项发

展目标，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2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第 2106 A(XX)号决议，附件。 

4
 第 34/180 号决议，附件。 

5
 第 44/25 号决议，附件。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 卷，第 221 号。 

7
 见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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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22 日第 2003/28 号决议
8 
和此前关于实现人

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所有决议， 

 欢迎 2003 年 5 月 21 日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

管制框架公约》，
9
 

 认识到所有区域和分区域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政府间倡议作出了重要贡

献，包括旨在加强横向技术合作与鼓励最佳范例的倡议， 

 意识到对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人来说，充分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

身心健康的权利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对生活贫困的

人来说，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认识到各国必须与国际组织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及私营部门在内的民间社会

合作，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创造有利环境，以确保充分有效地实现人人享有

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在这方面，又认识到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特别是感染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人，在抗击这一大流行病的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还认识到健康专业人员在促进和保护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

的权利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欢迎秘书长及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等相关联

合国机构和方案的倡议，以及诸如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公私伙

伴机构的倡议；这些倡议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

生问题；同时注意到在这方面，包括在调动资源方面，应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关注贫困与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之间的相互关

系，特别关注健康不良可能与贫困互为因果， 

 认为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是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组

成部分， 

 回顾 2001 年 11 月在多哈举行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众健康问题的宣言》，
10 
并欢迎世界贸易组

织总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30 日关于《宣言》第 6 段执行情况的决定，
11
 

                                                           
8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3号》（E/2003/23），第二章，A节。 

9
 见世界卫生组织，《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2003 年 5 月 19 至 28 日，日内瓦，决议和决

定，附件》（WHA56/2003/REC/1），第 56.1 号决议，附件。 

10
 WT/MIN(01)/DEC/2。可查阅下列网址：http://docsonline.wto.org。 

11
 WT/L/540。可查阅下列网址：http://docsonline.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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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敦促各国尽量利用现有资源，自行采取步骤及通过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

面的国际援助和合作，以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制定立法措施，逐步充分实现人

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2. 吁请国际社会继续协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充分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

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包括通过资金和技术支助以及人员培训等方式，同时确

认国家负有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基本责任； 

 3. 吁请各国保障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行使不受

到任何形式的歧视； 

 4. 重申实现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健康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目标，为促其

实现，除卫生部门外，许多其他社会和经济部门也必须采取行动； 

 5. 申明各级善政、健全的经济政策和符合人民需要的稳固民主体制也是充

分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利的关键； 

 6. 吁请各国特别注意脆弱群体的处境，包括采取积极措施，以便保障充分

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7. 又呼吁各国将性别观点作为所有涉及妇女健康的政策和方案的核心； 

 8. 还呼吁各国保护和促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此作为人人享有能达到的

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利的组成部分； 

 9. 请各国签署和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管制框架公约》；
9 

 10. 感兴趣地注意到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

告员的临时报告；
12
 

 11. 又感兴趣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建议在其未来工作中包括国家各级责任，

据此评价在逐步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方面的工作，并

注意到特别报告员致力于将此办法应用于专门的保健领域，例如基本医药、性健

康与生殖健康、艾滋病毒/艾滋病、儿童保健、水与环境卫生； 

 12. 欢迎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查明有效实施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

心健康的权利的最佳范例； 

 13. 认识到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与研究，以便针对造成发展中国家沉重负

担的那些疾病，促进研发新药品、疫苗和诊断工具，并强调有必要支助发展中国

家这方面的努力，同时考虑到市场力量如不能应付这类疾病，将对这些国家逐步

实现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12
 E/CN.4/2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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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为特别报告员有效履行

任务提供必要的资源； 

 15. 吁请各国政府在特别报告员执行任务时与其充分合作，提供所要求的所

有资料并迅速回复特别报告员的函件； 

 16.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每年向委员会提出年度报告并向大会

提交临时报告，说明根据其任务规定履行的各项活动； 

 17. 请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一事项。 

 
2003 年 12 月 22 日 

第 77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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